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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

一、普通共同訴訟與必要共同訴訟之區別何在？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與類似必要共同訴訟

之區別何在？試說明下列訴訟為何種類之共同訴訟：（25分） 
分割共有物之訴。 
公司之多數股東為共同被告，依公司法第 189條規定，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。 
原告行使代位權及自己之請求權，訴請被告甲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被告

乙，再由被告乙移轉登記給原告。 

二、當事人於準備程序經法院整理並協議簡化爭點後產生何種效果？有無例外？於準備

程序未主張之事項，得否於行言詞辯論時再行主張？有無例外？（25分） 

三、何謂判決效力之相對性原則？有無例外？（25分） 

四、上訴審當事人可否提出新的攻擊防禦方法？有無例外？下列情形是否合法？（25分） 
甲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訴請乙拆屋還地，第一審乙不抗辯該屋非其所建，於第二審

始主張該屋為其父所建，乙並非該屋之所有權人。 
甲訴請乙返還借款，乙未到庭遭一造辯論判決，乙於上訴審主張債務早已清償而

消滅。 


